
铜农委〔2025〕114号

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关于遴选铜梁区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

培训机构的通知

各镇（街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、有关单位：

为有效提高更新基层农技人员的知识水平，切实提升农业技术服务推广能力，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广泛应用，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。根据《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农办发〔2025〕45号）要求，现将遴选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培训机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基本条件

1.无不良记录

在土地、环保、农业、食品安全等方面2024年未受到区级执法部门除警告外的行政处罚。不存在拖欠土地租金或农民工工资情况。无行业通报批评、媒体不良曝光等。

2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；

3.具有办学资质（组织机构代码证、办学许可证）。

二、相关要求

1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2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3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4.具有产权明晰的教学培训场所600平方米及以上；

5.具有农业相关实习实训基地3个及以上；

6.具有管理人员5人及以上（统一缴纳养老保险）；

7.具有高级培训教师10人及以上（统一缴纳养老保险）；8.5年及以上的培训业绩。

三、遴选数量
遴选铜梁区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培训机构1-3个。

四、服务时间

2025年--2027年，共3年。

五、培训数量培训时间及补助标准
以市农业农村委下达的培训任务培训时间和补助标准为准。

六、资金管理
1.培训费专款专用，培训费用于课堂教学，实践教学，交流观摩。不得列支审计费用、第 三方评估费用，不得列支应从“ 三公”经费支出的其他费用。

2.资金拨付，按照铜梁区农业财政资金补助项目监督管理办法要求拨付资金。

七、资料提供
1.自愿申报。

2.无不良记录资料（区农业农村委查询土地、环保、农业、食品安全等方面2024年未受到区级执法部门除警告外的行政处罚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、办学资质、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、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、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、产权明晰的教学培训室、农业相关实习实训基地基地协议合同、管理人员、高级培训教师、培训业绩等相关资料，承诺书。

3.提交纸质件1份和扫描件。邮箱：15086929810@139.com。

八、申报时间

2025年8月8日18：00截止。

联系人：产业科（培训中心）  

唐洪兵：023-45395093      18996065063

陈俊男：023--45395093     150869298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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